
 
 
 

苏护会〔2020〕33 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及临床实习基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江苏省“十三五”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受省卫生健康委委托，我会组织制定了儿科慢性疾病护理、

呼吸护理 2个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遴选标准细则（附件 2），

近期将组织开展第四批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及临床实习

基地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第四批开展评审的临床护理专业分别是儿科慢性疾

病护理、呼吸护理。每个专业在全省范围内遴选若干省级培

训基地和临床实习基地。 

二、各有关医院要对照以上 2 个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遴选标准细则的认定条件和要求自评后，填报《江苏省专科

  1
1



护士培训（临床实习）基地申报表》（附件 1），并按要求

准备并提交申报表中的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各单位在申报

时要对照遴选标准细则认真准备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真实、

准确、完整、精炼。 

三、请各有关医院将申报表加支撑材料于 11 月 19 日

17:00 前报我会，逾期将不列入本次评审确认范围。纸质版

编印成一册，页数原则上在 500 页（250 张）以下，一式三

份，寄送至南京市中央路 42 号江苏省护理学会 302 室，邮

编：210008；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 zschxq@sina.com 邮箱。  

联系人：孙翠华，联系电话：025-83620659。 

本通知可至省护理学会网站“专科护士培训”栏目下载。 

 

附件：1.江苏省专科护士培训（临床实习）基地申报表 

2.江苏省儿科慢性疾病护理、呼吸护理专科护士

培训基地遴选标准细则 

 

                        

江苏省护理学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抄送：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处，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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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专科护士培训（临床实习）基地 
 

申  报  表 
 
 
 
 

医院名称： 

申报专科：  

             培训基地 

             临床实习基地  

申报日期：   
 
 
 

 

 

 

 

 

江苏省护理学会印制 

  3
3



一、医院基本情况表 

医院名称    邮政编码   

医院地址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1、医院资质（在符合方框内划“√”）（医院类型、级别请附有关批文复印件） 

医院类型  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教学医院 其他： 

医院级别  三级   二级   其他： 

医院性质  公立医院   民营医院  其他： 

年门诊量：  万人次  年出院病人数：  万人次

编制总床位数：  张  医院护理人员数：                   人 

教学面积（含教室、示教室、教学诊室）： 平方米

图书馆藏书种类：  种  藏书数量：  册

图书馆医学信息检索条件（请具体说明） 

 

 

 

 

 

 

2、组织管理 

专科护士培训组织管理机构及成员、职责： 

机构名称    部门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姓    名  性别 年龄  专业/学历  职  务  专职/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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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医院现有护理人员培训、管理、考核等相关规定（请列出具体名称，可附件附后）

 

 

 

 

 

 

二、科室基本情况表 

1、科室   

科室名称 

床位总数  核定              张（含加床位                张）、（科室共有          个病区） 

护理人员总数  人（其中,主任护师      人,副主任护师      人,主管护师        人） 

2、专科护理负责人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年      月      日

职    务    从事本专科工作时间  

毕业学校及所学专业（最高学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近 5年发表的代表性文章和承担的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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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举

办
CM

E
项

目
及

发
表

论
文

情
况

 
年

 份
 

举
办
的
继
续
医
学
教
育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编

号
 

项
目
负
责
人

学
分

 
培
训
人
数

 

 
 

 
 

 
 

 
 

 
 

 
 

 
 

 
 

 
 

 
 

 
 

 
 

 
 

 
 

 
 

 
 

 
 

 
 

发
表
的
本
专
科
护

理
论
文
名
称

 
期
刊
全

称
 

作
者

 
年
份

 
备
注

 

 
 

 
 

 
 

 
 

 
 

 
 

 
 

 
 

 
 

 
 

 
 

 
 

 
 

 
 

 
 

 
 

 
 

 
 

 
 

 
 

 
 

 
 

 
 

 
 

 
 

6



4
、

专
科

护
士

指
导

老
师

情
况

 

课
堂
教
学
经
验
（
届
）

带
教
经
验

 

带
护
理
实
习
生
的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所
在
科
室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
行
政
职
务
）

本
专
业

工
作

 
年
限

 
本

 
科

 
大

 
专

 
中

 
专

 
年
限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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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科

研
情

况
 

护
理

科
研
课
题
名
称
（
列
出
：
国
家
级
/省

级
/市

级
/院

级
）

 
课
题
编
号

 
课
题
负
责
人

经
费

 
备
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
行
政
职
务
）

研
究
方
向

 
近

5
年

发
表
论

文
数

 
主
要
研
究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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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专科护士培训（临床实习）基地自评报告 

是否达到《江苏省专科护士培训基地评审细则》要求，其主要依据是什么？ 
 
 
 
 
 
 
 
 
 
 
 
 
 
 
 
 
 
 
 
 
 

护理部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医院意见： 
（请在意见中对培训/临床实习基地最多能够保证多少名专科护士同时接受培训

作出承诺） 
 
 
 
 
 
 
 

（医院）盖章：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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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江
苏

省
专

科
护

士
培

训
基

地
遴

选
标

准
细

则
（

儿
科

慢
性

疾
病

护
理

）
 

项
  

目
  
要

  
求

 
分

值
评

 分
 要

 点
 

一
、

基
本
条
件

 
20

0 
 

 

1、
医

院
总

体
条

件
：

三
级
综
合
医
院
（

10
分
）
，
教
学
医
院
（

10
分
）
，
总
床
位
数
≥1

20
0
张
（

10
分
）
，
专
科
平
均
年
出
院
人
数
、
年
门
诊
人
次
大
于
全
省
专
科
平
均
水
平
（

10
分
）
。

 
40

 
参
考
《
江
苏
三
级
医
院
运
行
信
息
》
，
以

评
审
的
上

年
度
为
准
，
由
医
院
出
具
相
关
指
标
数
据
。

 

2、
医

疗
专

科
水

准
：

 
1)
获
得
省
级
及
以
上
重
点
专
科
（

10
分
）
，

市
级
重
点
专
科
（

5
分
）
。

 
2)
有
独
立
的
儿
科
慢
性
疾
病
专
科
分
支
，
专

科
分
支
≥3

个
（

20
分
）
。

 
3)
能
够
开
展
儿
科
各
种
常
见
慢
性
病
的
诊
治

（
见
附
表

1）
（

20
分
）
。

 
4)
能
够
开
展
相
对
应
的
儿
科
常
见
慢
性
病
专

科
护
理
技
术
项
目
（

20
分
）
。

 
5)
专
科
住
院
患
者
中
疑
难
危
重
复
杂
疾
病
比

例
＞

10
%
（

10
分
）
。

 

8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3、
设

备
、

教
学

硬
件

：
 

1)
教
学
场
地
及
条
件
完
备
，
有
示
教
室
、
示
教
用
具
、
图
书
馆
、
阅
览
室
及
文
献
检
索
网
络
服
务
等
设

施
(1

0
分

)。
 

2)
所
需
的
专
科
设
备
齐
全
，
设
备
管
理
规
范
，
完
好
率

10
0%

，
在
业
务
开
展
中
能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

20
分
）
。

3)
相
关
科
室
或
实
验
室
符
合
要
求

(1
0
分

) 
。

 
4)
具
备
院
内
治
疗
、
康
复
治
疗
、
随
访
等
信

息
支
持
系
统
，
能
满
足
对
儿
童
慢
病
护
理
进
行
质
量
和
安
全

管
理
的
需
要

(2
0
分

) 
。

 

60
 

现
场
考
察
。

 

4、
后

勤
条

件
支

持
：

能
够
提
供
学
员
后
勤

服
务
等
保
障
（

20
分
）
。

 
20

 
现
场
考
察
或
提
供
协
作
单
位
协
议
。

 

二
、

护
理
整
体

水
平

 
20

0 
 

 

5、
护

理
人

才
队

伍
：

 
1)
全
院
护
理
人
员
结
构
合
理
，
大
专
学
历
＞

80
%

 ，
本
科
学
历
＞

50
%
（

10
分
）
；
研
究
生
学
历
占

1%
（

10
分
）
。

 
2)
职
称
比
例
合
理
，
高
：
中
：
初
级
按
照

1：
3：

6
设
置
（

10
分
）
。

 
3)
全
院
省
级
专
科
护
士
数
量

30
名
以
上
（

20
分
）
。

 

5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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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专
科
人
才
培
养
规
划
得

10
分
。

 
有
经
费
配
套
得

10
分
。

 
规
划
有
可
行
性
得

10
分
。

 
6、

护
理

人
才
培

养
的

政
策
机

制
：
医
院
对
专
科
护
理
人
才
培
养
及
经
费
配
套
等
有
明
确
的
、
切
实
可
行

的
5
年
规
划
和
年
度
实
施
计
划
（

20
分
）
，
并
组
织
实
施
，
按
期
实
现
规
划
目
标
和
年
度
目
标
（

30
分
）
。

50
 

规
划
落
实
到
位
得

20
分
。

 

7、
专

科
护

理
建

设
：

 
1)
能
够
发
挥
专
科
护
士
作
用
，
开
展
护
理
门

诊
（

10
分
）
、
护
理
会
诊
等
（

10
分
）

。
 

2)
能
够
开
展
符
合
专
业
发
展
，
提
高
专
科
护

理
质
量
的
专
科
护
理
小
组
活
动
（

10
分
）
。

 
3)
有
能
级
对
应
的
专
科
护
士
岗
位
设
置
、
使
用
和
再
教
育
计
划
，
促
进
其
在
临
床
发
挥
作
用
（

20
分
）
。

50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8、
临

床
护

理
质

量
：

 
1)
运
用
各
种
质
控
工
具
，
持
续
改
进
护
理
质

量
，
能
够
反
映
管
理
水
平
及
效
果
（

20
分
）
。

 
2)
能
够
开
展
专
科
护
理
并
能
够
实
施
同
质
化

护
理
（

20
分
）
。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3)
优
质
护
理
服
务
第
三
方
满
意
度
≥9

0%
（

10
分
）
。

 

50
 

 满
意
度
评
价
以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发
布
信
息
为
准
。

 

三
、

护
理
专
科

建
设

 
30

0 
 

 

9、
条

件
与

硬
件

：
专
科
病
房
床
护
比
≥1

：
0.

4（
10

分
）
，
优
质
护
理

A
类
病
房
数
达
标
（

10
分
）
。

医
院
有
专
科
护
士
培
训
组
织
（

10
分
）
。

 
30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10
、
人

才
队
伍

：
 

1)
专
科
人
员
结
构
合
理
，
大
专
以
上
占

80
%

 ，
本
科
学
历
占
到

50
%
以
上
（

10
分
）

。
 

2)
专
科
护
理
人
员
职
称
结
构
比
例
（
高
：
中
：
初
级
）
及
能
级
结
构
比
例
（

N
1：

N
2：

N
3：

N
4）

基
本

合
理
（

10
分
）

。
 

3)
相
应
专
科
有

2-
3
名
护
理
骨
干
，
应
为
副
主
任
护
师
及
以
上
或
省
级
专
科
护
士

,如
为
中
级
职
称
应
从
事

本
专
业

5
年
以
上
并
有
教
学
及
培
训
经
验
（

20
分
）
，
有
硕
士
生
导
师
（

10
分
）

。
 

4)
熟
练
掌
握
专
科
知
识
与
技
能
；
具
备
解
决
专
科
临
床
护
理
中
疑
难
问
题
的
能
力
及
教
学
能
力
（

10
分
）
。

5)
学
科
骨
干
在
学
术
组
织
任
职
（

10
分
）
。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现
场
评
估
，
查
阅
资
料
。

 
 相
关
专
业
国
家
级
学
会
或
期
刊
任
职
得

10
分
，
省

级
学
会
任
职
得

8
分
，
市
级
学
会
任
职
得

5
分
。

 

6)
学
科
骨
干
参
加
专
科
培
训
情
况
，
省
级
以
上
专
科
护
士
数
量
（

20
分
）
。

 

90
 

省
外
、
境
外
医
院
进
修
（
大
于

1
个
月
）
得

10
分
，

有
省
级
及
以
上
专
科
护
士
得

10
分
。

 

11
、
技

术
要
求

：
 

1)
能
够
开
展
本
专
科
常
见
及
代
表
本
专
业
先

进
水
平
的
护
理
技
术
（
见
附
表

2）
（

20
分
）
。

 
2)
具
备
专
科
护
理
技
术
规
范
和
流
程
并
体
现

科
学
性
、
先
进
性
（

20
分
）
。

 
40

 
种
类
不
全
，
酌
情
扣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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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专

科
内
涵

：
 

1)
能
够
护
理
本
专
业
慢
性
疾
病
：
常
见
慢
性

疾
病
名
称
详
见
附
表

1（
20

分
）
。

 
2)
能
够
运
用
儿
科
护
理
评
估
量
表
或
工
具
来
评
估
患
儿
现
存
和
潜
在
的
护
理
问
题
和
心
理
状
态
。
（

20
分
）

 
3)
能
够
建
立
并
开
展
多
学
科
合
作
（
包
括
专

科
治
疗
团
队
、
康
复
治
疗
团
队
和
随
访
团
队
等
）
（

20
分
）
。

4)
具
有
完
善
的
专
科
护
理
常
规
、
专
科
护
理
的
作
业
标
准
及
专
科
特
色
的
临
床
指
引
；
能
使
用
临
床
指
引

实
施
专
科
护
理
，
解
决
患
儿
专
科
问
题
（

20
分
）
。

 
5)
提

供
儿

科
慢

病
连

续
性

服
务

（
针

对
儿

科
慢

性
病

人
做

好
出

院
随

访
，

居
家

护
理

及
健

康
档

案
管

理
等
）
。
（

20
分
）

 
6)
能
够
开
展
儿
科
住
院
或
门
诊
专
科
护
理
新

技
术
，
专
业
指
导
性
强
，
实
施
效
果
好
（

20
分
）
。

 
7)
能
够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护
理
亚
专
科
建
设

（
10

分
）
。

 
8)
重
视
优
质
护
理
，
建
立
专
科
优
质
护
理
特

色
服
务
项
目
，
并
持
续
改
进
（

10
分
）

。
 

14
0 

现
场
考
核
，
查
阅
资
料
。

 

四
、

教
学
与
科

研
 

30
0 

 
 

13
、
教

学
任
务

与
辐

射
：

 
1)
课
堂
教
学
：
承
担
全
日
制
高
等
院
校
的
理

论
授
课
（

20
分
）
。

 
2)
临
床
教
学
：
承
担
院
校
实
习
及
见
习
带
教

任
务
（

20
分
）
。

 
3)
继
续
教
育
：
近

3
年
举
办
国
家
或
省
级
与

本
专
科
相
关
的
继
续
教
育
项
目
。
（

20
分
）
。

 
4)
接
受
进
修
：
近

3
年
有
接
受
来
自
于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院
的
进
修
护
士
（

20
分
）
。

 
5)
辐
射
地
区
：
继
续
教
育
人
员
中
院
外
学
员

占
有
一
定
比
例
（

20
分
）

。
 

10
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14
、
专

业
论
文

及
著

作
：

 
1)
每
年
在
省
级
期
刊
上
发
表
与
专
科
护
理
相

关
的
专
业
论
文
≥1

0
篇
（

15
分
）
。

 
2)
近

3
年
论

文
质
量
：

SC
I论

文
10

分
/篇

，
中
华
系
列
（
中
华
系
列
或
北
图
核
心
）

5
分

/篇
，
统
计
源

期
刊

3
分

/篇
（

35
分
）
。

  
3)
近

3
年
本

专
科
国
（
境
）
内
外
召
开
的
学

术
会
议
上
作
大
会
交
流
或
作
专
题
讲
座
（

20
分
）
。

 
4)
参
加
专
业
相
关
著
作
的
编
写
（

30
分
）
。

 

10
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主
编
得

20
分
，
参
编
得

10
分

 

15
、
课

题
与
学

术
成

果
：

 
1)
能
开
展
与
专
科
技
术
发
展
相
适
应
的
护
理

研
究
，
近

3
年
承
担
的
市
级
课
题
（

10
分

/项
）
，
厅
级
课

题
（

15
分

/项
）
，
省
级
及
以
上
课
题
（

20
分

/项
）
。

 
2)
近

3
年
获
市
级
科
技
成
果
奖
（

15
分

/项
）
；
厅
级
成
果
（

20
分

/项
）
；
省
级
及
以
上
成
果
（

25
分

/项
）
。

3)
近

3
年
获

新
技
术
引
进
奖
（
市
级

10
分
，
厅
级

15
分
，
省
级
及
以
上

20
分
）
。

 
4)
近

3
年
护

理
相
关
发
明
获
得
专
利
（

15
分

/项
）
。

 

10
0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总
  

计
 

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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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儿童慢性疾病常见病种目录 

序号 疾病种类 年诊治例数 序号 疾病种类 年诊治例数

1 支气管哮喘 ≥100 15 慢性肾脏病 ≥50 

2 间质性肺炎 ≥50 16 肾病综合征 ≥200 

3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 ≥100 17 紫癜性肾炎 ≥50 

4 弥漫性肺疾病 ≥30 18 狼疮性肾炎 ≥30 

5 支气管肺发育不全 ≥30 19 腹泻病 ≥300 

6 肺结核 ≥30 20 癫痫 ≥50 

7 儿童糖尿病 ≥100 21 脑炎 ≥300 

8 生长激素缺乏症（GHD） ≥1000 22 全面性发育迟缓 ≥200 

9 性早熟 ≥400 23 肥胖症 ≥100 

10 孤独症谱系障碍 ≥200 24 语言发育障碍 ≥50 

11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 
≥50 25 营养不良 ≥50 

12 性腺发育不良 ≥50 26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00 

13 遗传代谢病 ≥30 27 脑性瘫痪 ≥100 

14 先天性心脏病 ≥100 28 颅脑损伤疾病恢复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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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专科护理技术操作目录 

序号 临床护理操作名称 序号 临床护理操作名称 

1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配合及围术期护理 31 促性腺激素兴奋激发试验 

2 胸腔穿刺术配合及护理 32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3 气道支架植入术配合及护理 33 皮质醇节律试验 

4 雾化吸入 34 喂养 

5 中医定向穴位透药治疗 35 营养评估与管理 

6 氧疗（含 CPAP） 36 肾脏穿刺术配合及护理 

7 机械辅助排痰 37 颈静脉置管配合及护理 

8 腰穿护理 38 血液透析护理 

9 胸腔闭式引流术护理 39 血浆置换护理 

10 气道球囊扩张术配合及护理 40 血液灌流护理 

11 经纤支镜冷冻治疗配合及护理 41 连续性血液净化护理 

12 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 42 腹膜透析换液 

13 变应原皮内试验 43 输血护理 

14 皮下注射特异性免疫治疗护理 44 自动腹膜透析机的使用 

15 舌下含服特异性免疫治疗护理 45 留置导尿管护理 

16 中重度哮喘靶向治疗护理 46 中段尿培养尿液留取 

17 吸痰护理 47 液体疗法 

18 胃肠减压（鼻饲））及护理 48 胃肠镜检查配合及护理 

19 床旁血糖监测 49 深静脉穿刺置管配合及护理 

20 动态血糖监测安装及护理 50 腰穿鞘注的配合及护理 

21 胰岛素泵安装及护理 51 肠外营养配置及护理 

22 胰岛素笔注射及护理 52 口腔按摩 

23 血糖监测管理系统运用 53 ADL（日常生活能力）评估及护理 

24 糖尿病足病筛查 54 吞咽功能评估及护理 

25 糖尿病皮下脂肪增生检测 55 婴儿抚触 

26 生长激素激发试验 56 被动操 

27 性早熟激发试验 57 矫形支具使用护理 

28 葡萄糖耐量试验 58 体格检查 

29 禁水加压素试验 59 骨密度测量 

30 馒头餐试验 60 心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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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呼

吸
护

理
专

科
护

士
培

训
基

地
遴

选
标

准
细

则
 

项
  

目
  

要
  

求
 

分
值

评
 分

 要
 点

 

一
、

基
本

条
件

 
20

0
 

 

1、
医

院
总

体
条

件
：
三

级
医

院
或

专
科

医
院
（

10
分

）
，
教

学
医

院
（

10
分

）
，
总

床
位

数
≥5

00
张
（

10
分

）
，
专

科
平

均
年

出
院

人
数

、
年

门
诊

人
次

大
于

全
省

专
科

平
均

水
平

（
10

分
）

。
 

40
 

参
考
《

江
苏

三
级

医
院

运
行

信

息
》
，
以

评
审

的
上

年
度

为
准

，

由
医

院
出

具
相

关
指

标
数

据
。

 

2、
医

疗
专

科
水

准
：

 
1)
获

得
重

点
专

科
，

如
省

级
及

以
上

重
点

专
科

（
15

分
）

，
市

级
重

点
专

科
（

10
分

）
。

 
2)
总

病
床

数
≥6

0
张

，
有

呼
吸

重
症

床
位

（
5
分

）
。

 
3)
能

够
开

展
呼

吸
专

科
常

见
病

多
发

病
的

诊
治

（
见

附
表

1）
（

20
分

）
。

 
4)
能

够
开

展
相

对
应

的
呼

吸
专

科
诊

疗
技

术
项

目
（

20
分

）
。

 
5)
近

2
年

住
院

患
者

中
疑

难
危

重
复

杂
疾

病
比

例
＞

15
%
（

10
分

）
。

  

7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3、
设

备
、

教
学

硬
件

：
 

1)
教
学
场
地
及
条
件
完
备
，
有
标
准
化
教
室
、
示
教
室
、
示
教
用
具
、
图
书
馆
、
阅
览
室
及
文
献
检
索
网
络
服
务
等
设
施

(1
0
分

)。
 

2)
具

有
适

合
呼

吸
专

科
诊

治
的

相
关

设
备

，
设

备
管

理
规

范
，
完

好
率

1 
00

%
，
在

业
务

开
展

中
能

充
分

发
挥

作
用
（

10
分

）
。

3)
有

独
立

肺
功

能
室

、
纤

维
支

气
管

镜
室

，
管

理
符

合
要

求
(1

0
分

) 
。

 
4)
相

关
科

室
病

房
管

理
符

合
要

求
（

10
分

）
  

5)
监

护
病

区
有

呼
吸

重
症

监
护

，
普

通
病

区
有

标
准

配
置

的
抢

救
室

。
（

10
分

）
 

6)
有

睡
眠

治
疗

监
测

中
心

（
10

分
）

  

60
 

现
场

考
察

。
 

4、
后

勤
条

件
支

持
：

能
提

供
学

员
住

宿
餐

饮
等

保
障

。
本

院
能

够
提

供
者

（
30

分
）

，
或

能
够

有
长

期
协

作
联

系
单

位
提

供
住

宿
（

15
分

）
。

 
30

 
现

场
考

察
或

提
供

协
作

单
位

协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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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护
理

整
体

水
平

 
20

0
 

 

5、
护

理
人

才
队

伍
：

 
1)
全

院
护

理
人

员
结

构
合

理
，

本
科

及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

50
%
（

10
分

）
；

研
究

生
学

历
占

1%
（

10
分

）
。

 
2)
职

称
比

例
合

理
，

高
：

中
：

初
级

按
照

1：
3：

6
设

置
（

10
分

）
。

 
3)
全

院
省

级
专

科
护

士
数

量
50

名
以

上
（

20
分

）
。

 
4）

专
科

指
导

老
师

与
学

员
比

例
应

在
1：

2～
1：

4
之

间
，

师
资

由
主

任
护

师
、

副
主

任
护

师
、

主
管

护
师

组
成

，
梯

队
合

理
，

有
一

定
理

论
教

学
经

验
和

丰
富

的
临

床
经

验
，

沟
通

能
力

强
。

 

5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6、
护

理
人

才
培

养
的

政
策

机
制

：
 

医
院

对
专

科
护

理
发

展
、
人

才
培

养
及

经
费

配
套

等
有

明
确

的
、
切

实
可

行
的

5
年

规
划

和
年

度
实

施
计

划
（

20
分

）
，
并

组
织

实
施

，
按

期
实

现
规

划
目

标
和

年
度

目
标

（
30

分
）

。
 

50
 

有
专

科
发

展
、
人

才
培

养
规

划

得
10

分
。

 
有

经
费

配
套

得
10

分
。

 
规

划
有

可
行

性
得

10
分

。
 

规
划

落
实

到
位

得
20

分
。

 

7、
专

科
护

理
建

设
：

 
1)
能

够
发

挥
专

科
护

士
作

用
，

开
展

护
理

门
诊

（
10

分
）

、
护

理
会

诊
等

（
10

分
）

。
 

2)
能

够
开

展
符

合
专

业
发

展
，

提
高

专
科

护
理

质
量

的
专

科
护

理
小

组
活

动
（

10
分

）
。

 
3)
有

能
级

对
应

的
专

科
护

士
岗

位
设

置
、

使
用

和
再

教
育

计
划

，
促

进
其

在
临

床
发

挥
作

用
（

20
分

）
。

 

50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8、
临

床
护

理
质

量
：

 
1)
运

用
各

种
质

控
工

具
，

持
续

改
进

护
理

质
量

，
能

够
反

映
管

理
水

平
及

效
果

等
（

20
分

）
。

 
2)
能

够
开

展
专

科
护

理
并

能
够

实
施

同
质

化
护

理
（

20
分

）
。

 
3)
优

质
护

理
服

务
第

三
方

满
意

度
≥9

0%
（

10
分

）
。

 

50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满

意
度

评
价

以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发

布
信

息
为

准
。

 

三
、

护
理

专
科

建
设

 
30

0
 

 

9、
条

件
与

硬
件

：
专

科
病

房
床

护
比

> 
1：

0.
4（

15
分

）
，
呼

吸
监

护
室
（

5
分

）
，
有

气
管

镜
室
（

内
镜

中
心

）
（

5
分

）
、

肺
功

能
室

（
5
分

）
、

变
态

反
应

室
（

5
分

）
和

睡
眠

中
心

（
5
分

）
。

 
40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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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人
才

队
伍

：
 

1)
专

科
人

员
结

构
合

理
，

大
专

以
上

占
80

%
 ，

本
科

学
历

占
到

60
%
以

上
（

10
分

）
。

 
2)
专

科
护

理
人

员
职

称
结

构
比

例
（

高
：

中
：

初
级

）
及

能
级

结
构

比
例

（
N

1：
N

2：
N

3：
N

4）
基

本
合

理
（

5
分

）
。

 
3)
有

本
专

科
5
年

以
上

护
理

人
员

占
40

%
（

15
分

）
，
其

中
专

业
化

培
养

的
人

员
占

50
%
（

20
分

）
；
至

少
1
名

慢
病

管
理

专
职

人
员

（
10

分
）

。
 

4)
熟

练
掌

握
专

科
知

识
与

技
能

；
 具

备
解

决
专

科
临

床
护

理
中

疑
难

问
题

的
能

力
及

教
学

能
力

（
20

分
）

。
 

5)
学

科
骨

干
在

本
专

业
学

术
组

织
中

任
职

（
10

分
）

。
 

6)
学

科
骨

干
参

加
专

科
培

训
情

况
，

每
年

省
级

以
上

专
科

培
训

5
人

。
（

20
分

）
。

 

11
0

1、
现

场
评

估
，

查
阅

资
料

。
 

2、
专
业
化
培
养
指
国
外
或
省
外

进
修
或
培
训
本
专
科

1
月
以
上
，

省
内
进
修

3
个
月
以
上
，
本
专
科

研
究
生
导
师
，
专
科
护
士
）
。

 
3、

本
专
业
国
家
级
学
会
或
期
刊

任
职
得
主
委

10
分

/人
、
副
主
委

或
秘
书

9
分

/人
、
委
员

8
分

/人
，

省
级

学
会

任
职

得
主

委
8

分
/

人
、
副
主
委
或
秘
书

7
分

/人
、

委
员

6
分

/人
，
市
级
学
会
任
职

得
主
委

5
分

/人
、
副
主
委
或
秘

书
4
分

/人
、
委
员

3
分

/人
。

 

11
、

技
术

要
求

：
 

1)
能

够
开

展
本

专
科

常
见

及
代

表
本

专
业

先
进

水
平

的
护

理
技

术
（

见
附

表
2）

（
20

分
）

。
 

2)
具

备
专

科
护

理
技

术
规

范
和

流
程

并
体

现
科

学
性

、
先

进
性

、
吸

入
技

术
、

气
道

廓
清

技
术

、
肺

康
复

技
术

、
呼

吸
危

重

症
监

护
技

术
、

气
道

介
入

护
理

、
睡

眠
管

理
等

呼
吸

内
科

专
科

技
术

（
20

分
）

。
 

40
 

种
类

不
全

，
酌

情
扣

分
。

  

12
、

专
科

内
涵

：
 

1)
制
定
符
合
本
院
呼
吸
护
理
专
科
收
治
常
见
病
（
见
附
件

1）
的
呼
吸
护
理
常
规
，
并
组
织
实
施
（

10
分
）
，
定
期
对
护
理
常
规

或
护
理
方
案
的
应
用
情
况
进
行
总
结
并
优
化
，
方
案
优
化
注
重
临
床
疗
效
，
有
明
确
的
专
科
特
色
的
质
量
监
测
指
标
（

10
分
）
。

2)
在

病
房

开
展

呼
吸

专
科

综
合

评
估

工
作
（

C
A

T/
m

M
R

C
/C

O
PD

联
合

评
估

、
C

ap
rin

i风
险

评
估

模
型

/P
ad

ua
预

测
评

分
H

和
W

el
ls
评

分
）

（
20

分
）

。
 

3)
能

够
建

立
并

开
展

多
学

科
整

合
管

理
（

包
括

临
床

药
师

、
专

科
护

师
、

专
科

医
师

、
营

养
师

等
参

与
）

 （
20

分
）

。
 

4)
制

定
符

合
本

院
呼

吸
护

理
的

专
科

护
理

技
术

操
作
（

见
附

件
1）

的
护

理
流

程
及

专
科

特
色

的
质

量
监

测
指

标
（

10
分

）
；

在
实

施
专

科
护

理
常

规
过

程
中

，
定

期
修

订
与

完
善

（
10

分
）

。
 

5)
提

供
呼

吸
专

科
护

理
门

诊
特

色
服

务
（

如
呼

吸
慢

病
护

理
门

诊
）

（
10

分
）

。
 

6)
提

供
呼

吸
专

科
护

理
连

续
性

服
务

，
做

好
居

家
护

理
、

互
联

网
护

理
（

如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

肺
癌

等
）

（
10

分
）

。

7)
能

够
开

展
专

科
护

理
新

技
术

，
实

施
效

果
好

（
10

分
）

。
 

11
0

现
场

考
核

，
查

阅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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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教
学

与
科

研
 

30
0

 
 

13
、

教
学

任
务

与
辐

射
：

 
1)
课

堂
教

学
：

承
担

全
日

制
高

等
院

校
的

理
论

授
课

（
20

分
）

。
 

2)
临

床
教

学
：

承
担

院
校

实
习

及
见

习
带

教
任

务
（

20
分

）
。

 
3)
继

续
教

育
：

近
2
年

举
办

国
家

或
省

级
与

本
专

科
相

关
的

继
续

教
育

项
目

1
项

（
20

分
）

。
 

4)
接

受
进

修
：

近
2
年

每
年

有
接

受
来

自
于

二
级

及
以

上
医

院
的

进
修

护
士

6
名

以
上

（
20

分
）

。
 

5)
辐

射
地

区
：

继
续

教
育

人
员

中
院

外
学

员
占

有
一

定
比

例
（

10
分

）
；

参
与

省
级

基
层

孵
化

中
心

项
目

1
项

（
10

分
）

，

参
与

市
级

基
层

孵
化

中
心

项
目

1
项

（
8
分

）
。

 

10
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14
、

近
5
年

专
业

论
文

及
著

作
：

 
1)
每

年
在

省
级

期
刊

上
发

表
与

专
科

护
理

相
关

的
专

业
论

文
≥3

篇
（

15
分

）
，

2
篇

（
10

分
）

，
1
篇

（
5
分

）
。

 
2)
论

文
质

量
：

SC
I论

文
10

分
/篇

，
中

华
系

列
期

刊
5
分

/篇
，

统
计

源
期

刊
3
分

/篇
（

45
分

）
。

  
3)
本

专
科

国
（

境
）
内

外
召

开
的

学
术

会
议

上
作

大
会

交
流

或
作

专
题

讲
座

3
个
（

10
分

）
，

2
篇
（

6
分

）
，

1
篇
（

3
分

）
。

4)
参

加
相

关
著

作
的

编
写

，
主

编
得

15
分

/部
，

副
主

编
得

10
分

/部
，

参
编

得
5
分

/部
。

（
30

分
）

。
 

10
0

 
 

现
场

查
阅

资
料

，
抽

查
原

始
资

料
。

 
  

15
、

近
5
年

课
题

与
学

术
成

果
：

 
1)
能

开
展

与
专

科
技

术
发

展
相

适
应

的
护

理
研

究
，

承
担

的
市

级
课

题
（

10
分

/项
）

，
厅

级
课

题
（

15
分

/项
）

，
省

级
以

上
课

题
（

20
分

/项
）

。
 

2)
获

市
级

科
技

成
果

奖
（

15
分

/项
）

；
厅

级
成

果
（

20
分

/项
）

；
省

级
成

果
（

25
分

/项
）

。
 

3)
获

新
技

术
引

进
奖

（
院

级
5
分

/项
，

市
级

10
分

/项
，

厅
级

15
分

/项
，

省
级

以
上

20
分

/项
）

。
 

4)
护

理
相

关
发

明
获

得
专

利
（

10
分

/项
）

。
 

10
0

按
项

目
要

求
得

分
。

 

总
  

计
 

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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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呼吸专科收治住院常见病病种目录 

序号 疾病种类 年诊治例数 序号 疾病种类 年诊治例数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00  咯血 ≥100 

2 慢性支气管炎 ≥100 10 肺部恶性肿瘤 ≥100 

3 呼吸衰竭 ≥200 11 间质性肺炎 ≥50 

4 肺栓塞 ≥50 12 支气管哮喘 ≥50 

5 支气管扩张 ≥100 13 气道异物 ≥50 

6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100 14 气道介入手术 ≥20 
7 胸腔积液 ≥100 15 肺动脉高压 ≥20 
8 肺部感染 ≥100 16 肺结节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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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呼吸专科护理技术操作目录 

序号 临床护理操作名称 序号 临床护理操作名称 

1 胸部护理评估 19 气管切开换药术 

2 咳嗽、咳痰的评估 20 血流动力学监测 

3 呼吸困难的评估 21 呼吸功能监测 

4 疼痛评估、镇静镇痛评估 22 呼吸衰竭患者营养管理 

5 
肺康复评估（1、六分钟步行试验；

2、SPPB 试验） 
23 鼻肠管或鼻胃管置入及维护 

6 肺康复技术 24 心电监护操作技术 

7 胸部叩击技术 25 PICC 置管与 PICC 维护 

8 有效排痰技术 26 深静脉置管维护 

9 氧疗技术及氧疗指标 27 下肢静脉血栓预防 

10 吸痰操作技术 28 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技术 

11 雾化吸入技术 29 肺栓塞预防管理 

12 吸入治疗的临床应用 30 肺栓塞溶栓及抗凝治疗护理 

13 动脉采血、动脉血气分析 31 胸腔闭式引流瓶的更换及护理 

14 有创呼吸机的使用与管理 32 哮喘患者自我管理 

15 无创呼吸机的使用与管理 33 COPD 患者自我管理 

16 紧急气道建立、简易呼吸器使用 34 ECMO 患者监测管理及转运 

17 人工气道管理 35 内镜治疗围手术期管理 

18 气囊压测定 36 睡眠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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